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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动态

“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
物史料展”近日在北大红楼开幕，展出 105
件（套）文物，全方位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光
辉历程。

展览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
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共一大
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联合主办，是 4 家
红色场馆首次跨区域协同办展。

展览由“‘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
呐 喊 ”“ 星 火 初 燃 ”“ 开 天 辟 地 ”4 部 分 组
成。不同于单一地域的叙事视角，展览以

“南北呼应”的巧思串联，展出《新青年》杂
志，五四运动传单，15 种语言、105 个版本
的《共产党宣言》等。1919 年发行的《少年
中国》第 1 卷第 1 期、1921 年发行的《曙光》
第 2 卷第 2 号、1922 年印行的《列宁传》、

《国立北京大学筹建图书馆概说》等多件珍
贵文物史料首次对外展出。

开幕式上，四馆共同签订《中国共产党
创建史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合作协议》，未来
将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社教活动等方面
深化联动。

2026 年“觉醒年代”研学行同步启动，
围绕“展览策划与理论研讨”“走进建党主
题片区”“北大红楼精彩社教”三大实践主
题开展，通过“追寻大钊先生北京足迹”红
色主题游径、“北大红楼读书会”、“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讲堂”等活动，引导青
年学子汲取奋进力量。

“觉醒年代”研学行是北京市“‘京’彩
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红色行”项目的
重要组成部分，3 年来吸引 40 余所高校近
万名师生参与。活动累计推出 22 项研学
课题，产出论文 600 余篇，出版《新青年觉
醒年代研学行专号》《在北大红楼听讲座》
等多部研讨文集。

活动还依托 31 处红色旧址打造“大钊
先生上班路”“真理传播之路”等近 10 条精
品特色 City Walk（城市漫步）研学线路，吸
引上万名青年实地寻访先辈足迹。“北大红
楼大讲堂”、“北大红楼精品党史课”、“觉醒
年代”研学行学术活动周、学术活动季等系
列品牌活动同步开展，近百场讲座线上线
下覆盖 10 余万人次。

（人民日报）

6月 30日，中国贸促会举行 6月例
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
王一斐表示，参加境外展览是外贸企业
稳订单、拓市场的重要渠道。2026年前
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与
之相对应，我国企业出国展览呈现量质
齐升、稳步发展的良好局面。

具体来看，项目数量稳步增长。
中国贸促会共审批计划出国展项目
513 项，实际执行 498 项，同比分别增
长 6.7%和 7.1%。其中，出国参展 486
项，出国办展 12 项，涉及 50 家组展单
位，覆盖 44 个国家和地区。新兴市场
不断拓展，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项目数
量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30.6%；非洲地
区紧随其后，同比增长 18.2%。成熟
市场保持平稳扩容，西欧、北美地区项
目数量同比分别增长 10.8%和 9.7%，
亚洲地区同比增长 1.9%。传统优势
行业支撑强劲，机械、纺织服装及皮革
制品、交通运输物流三大传统优势行
业稳居项目数量前三位，消费品、食品
和农产品等贴近终端市场的行业参展
热度进一步提升，项目数量占比排名
分别从第五位和第八位提升至第四位
和第五位。新兴产业表现亮眼，近千
家中国企业参加美国消费电子展，350

多家中国企业参展巴塞罗那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超 450 家中国企业集中亮
相巴西圣保罗国际医疗展，持续提升
中国智造的全球影响力。

在总量稳步增长、质量持续提升
的背景下，轻工业作为我国传统优势
产业和外贸出口的重要支柱，境外参
展的热情也持续升温，成为出国展览
量质齐升的生动注脚。

3 月 17 日至 19 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商务厅组织多家广西优质企业赴俄
罗斯莫斯科参加 2026 年莫斯科国际
家 用 电 器 及 家 庭 用 品 展 览 会（春 季
展），主要特色产品有编织工艺品、陶
瓷、衣架等。展会期间，广西企业充分
展示特色轻工产品优势，参展团全程
做好服务保障，组织企业有序参展、巡
馆对接，精准链接莫斯科及东欧地区
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协助企业开展合
作洽谈，收集当地市场需求与行业动
态，助力企业把握市场趋势、推动意向
合作转化。近年来，广西与俄罗斯经
贸合作态势持续向好，工程机械、家居
用品、特色农产品等桂品在俄市场认
可度不断提升。

6 月 13 日至 16 日，第 105 届加答
国际鞋展和箱包展在意大利加答举

行。作为全球鞋履、箱包、皮具行业最
具影响力的老牌专业展会之一，本届
展会汇聚了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家的
参展商，吸引了大批优质国际采购商
到会洽谈。晋江市贸促会组织 37 家
晋江优质鞋企以完整产业集群姿态抱
团出海，在展馆现场设立 192 平方米
的专属“晋江馆”，产品涵盖运动鞋、休
闲鞋、功能鞋等多个细分品类。这是
该展会创办以来，首次以中国城市名
义设立的专属展馆，并获展会官方网
站专题重点报道，引发欧洲采购商和
行业媒体的广泛关注。晋江市贸促会
（国际商会）工作人员廖石剑说：“通过
统一专区集中展示晋江鞋类全产业链
产品，集中打响区域品牌，助力企业对
接欧洲采购商，抢抓海外订单，持续推
动晋品出海开拓欧洲市场。”

6 月 22 日，陕西 16 家企业组团亮
相巴西消费品礼品及家庭用品展，依
托南美顶级家居礼品贸易展会平台深
耕拉美市场、抢抓海外订单。参展品
类覆盖面广、特色鲜明，既包含仿真花
艺、金属家居、玻璃器皿、日用百货等
传统优势轻工产品，也涵盖文创童书、
特色食品、复合调味料等差异化特色
品类，全方位、多层次展现陕西轻工制

造、特色文创、食品加工产业的核心竞
争力与产品特色。谈及本次参展预期
效果，相关负责人表示，短期来看，可
帮助参展企业精准触达拉美主流采购
市场，快速积累海外客户资源，有效推
动意向订单落地；长远来看，可进一步
打通陕西与拉美地区的商贸通道，擦
亮“陕西制造”海外名片，提升本土特
色产业的国际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

从广西深耕俄罗斯及东欧市场，
到晋江以城市专属馆模式打入欧洲高
端采购渠道，再到陕西以产业集群形
象开拓拉美新兴市场，轻工企业境外
参展正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出
海”，从“产品展示”迈向“品牌塑造”，
充分体现了我国企业出国展览量质齐
升的深刻内涵。

王一斐在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
中国贸促会将立足企业实际需求，优
化出国经贸展览管理工作，助力企业
更好利用境外展览平台开拓多元化
市场。

随着贸促系统服务保障的持续完
善，轻工业这支外贸“主力军”将以更
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在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
色。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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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出国展览呈现量质齐升、稳步发展良好局面
消费品、食品和农产品等贴近终端市场的行业参展热度进一步提升

本报讯 （记者 王春宝）近日，记
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第 23 届长春国际
汽车博览会（以下简称“汽博会”）将于
7 月 11 日至 20 日在东北亚国际博览
中心举办，届时，百家车企将携新款产
品和新技术亮相。

本届汽博会创新打造“主会场+特
色分会场”“线下展+线上云展”展示
模式。主会场设置整车展馆、未来出

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
特价车交易区四大板块，汇聚 53 家国
内外主流车企、千余台展车。

中国一汽携红旗、大众、奥迪等全系
品牌重磅亮相，比亚迪、蔚来、吉利等品

牌参展。届时，20余款新车将开启东北
区域首秀。现场还将集中展示低空经济
装备概念出行产品等。室外专区提供智
能车型免费试乘、房车皮卡展销及惠民
购车活动。此外，展会同步举办“一带一

路”、国家研学经贸交流、经典汽车城市
巡游等特色活动，叠加车企置换补贴、限
时特价、购车礼包等惠民福利，联动全城
商贸文旅资源，打造观展、购车、游玩一
站式消费新场景。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本月举办

公 告

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3176023998。 广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
有的下列债务人和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全部依
法转让给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相关方。

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债务人

益宏骏

借款本金

792万元

借款合同编号

56567230100660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220235650820001412017

担保人（包括抵
押人、保证人）

益宏骏
注：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利息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书等法律生效文件计算。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洁；电话：13626831688
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渠涛；电话：15902190536

2026年7月7日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下列债务
人和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全部依法转让给上海申亿
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方。

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债务人

邹韵、
李牧青

借款
本金
290
万元

借款合同编号

JK20250804151559851

担保合同编号

DY20240726153034497

担保人、
担保物名称
邹韵、李牧青
抵押房产抵押

注：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利息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执行证书等法律生效文件计算。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琦一；电话：13524286794
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联系人：渠涛；电话：15902190536

2026年7月7日

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支行与
刘红凯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支行（转让方）与自然人刘红凯（受让方）于2026年6
月26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其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全部依法转让给受让方，
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主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受让方刘红凯享有行使债权
人的一切权利，请主债务人和担保人自通知之日起直接向刘红凯履行还款义务。

人民币：元

主债务
人名称

陈琪

本金
金额

522135.90

借款合同及编号

《抵押借款合同》
（新店支行农商
抵借字〔2018〕第

8032号）

共同借款
人/保 证
人抵押人

陈榕

担保物

鼓楼区五凤街道江
厝路 376 号鑫泉新
苑A区（现名天宝小
区）20#楼304单元

利息
金额

331513.64

费用
金额

10987

本息费
合计

864636.54

诉讼
情况

已判决，
已 执 行
终本。

受让方联系人：刘红凯；联系地址：东营市广饶县花苑路88号
公告人：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店支行 2026年7月7日

主债务
人名称

吴青

本金
金额

2100000

借款合同
及编号

《抵押借款合
同》（仓山支行
202206024号）

抵押人

吴青

担保物

仓山区三叉街
街道连江南路
230 号高湖花园
9#楼101单元

利息金额

331758.95

费用
金额

49167.50

本息费
合计

2480926.45

诉讼
情况

已判决，
已 执 行
终本。

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山支行与
鲁国华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山支行（转让方）与自然人鲁国华（受让方）于
2026年6月26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其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全部依法转
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主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受让方鲁
国华享有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请主债务人和担保人自通知之日起直接向鲁国华履行还款义
务。

人民币：元

受让方联系人：鲁国华；联系地址：东营市广饶县花苑路88号
公告人：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仓山支行 2026年7月7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22 年）长商银高借
抵字第WX06029号

借款人名称

江阴市逸晨服
饰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李中华、石小
令、李腾州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70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73534.97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刘良运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刘良运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江苏
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益依法转让给刘良运。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
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刘良运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刘良运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6年6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刘良运的利
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
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刘良运或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
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刘良运
2026年7月7日

借款人
广西茂
荣针织
有限公

司

担保人
东 莞 茂 志 针
织有限公司、
广 西 茂 荣 实
业有限公司

债权本息情况
截至2026年6月30日，标的债权
余 额 共 计 人 民 币 17860313.78
元。其中，本金人民币8000000

元；利息共计7757680.38元；

相关法律文书
（2021）粤 1972 民 初
9229 号《民 事 判 决
书》；（2023）粤1972执
3884号《执行裁定书》

东莞市韵鑫贸易有限公司与
东莞市壹力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东莞市韵鑫贸易有限公司与东莞市壹力物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为

20260629的《债权转让协议》，东莞市韵鑫贸易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里所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东莞市壹力物业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韵鑫贸易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
及担保人。

东莞市壹力物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东莞市壹力物业投资有
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东莞市韵鑫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壹力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6年7月7日

注：本公告清单所列借款本金及利息计算仅截止2026年6月30日，具体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东莞市韵鑫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南城街道体育路南城段30号世博
领寓2栋1701房

东莞市壹力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金丰路1号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候亚东与杨现通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书），现候亚东的债权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杨现通；
请 向 杨 现 通 履 行 金 钱 给 付 义 务（联 系 方 式 ：
15612045544）。

通知（公告）人：候亚东
2026年7月7日

遗失公告
无锡比优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320205MA1MK4G43A）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财务
章、法定代表人名章等所有证照、印章、印鉴，声明
作废。

无锡比优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序号

1

2

3

债务人

河南辰闰科
技有限公司

郑州永越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南阳市汇森
精密仪器铸
造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69,873,771.69

8,956,820.50

9,950,000.00

88,780,592.19

利息余额

25,266,981.95

3,958,170.18

7,840,835.50

37,065,987.63

代垫费用

149,591.92

0.00

99,935.79

249,527.71

贷款合同编号

2016年洛工银偃（固）借字第001号

郑银流借字第01202111010024895号、
郑银流借字第01202109010020369号、
郑银流借字第01202108010019279号、
郑银流借字第01202108010018655号

郑银流借字第01120190210004274号

担保情况
抵押物：债务人名下工业用地
及机器设备；保证人：河南洛
染股份有限公司、段孝宁、张
彩霞、陈灿、禄婷婷、张建明、
刘彩红、杨现怀、张炎炎、杨相

岩、王秋荣、刘军、任瑾瑾

抵押物：焦如申、司建云、姚希
凤、杜彤杨名下房产；保证人：

徐晓军、赵晓宁

保证人：南阳清大华行玉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李利、徐通生、

郑旭勇、贾天涛、熊珂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
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洛阳久优实业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等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 2026年7月7日
附：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6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的利息（或垫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或法院有关裁定）计算。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如公告清单中债务人、
担保人名称与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名称不符，以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为准。

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13526695297，住所地：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东庞村；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联系人：吕女士，联系电话：13526632515，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28号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
孙丕强同志：

因你自2026年6月22日至2026年7月3日经公司通知仍未到岗上班，构
成旷工。根据《英大检测技术（青岛）有限公司职工员工手册》第九章第（三）节
第55条第1款第3项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公司决定解除与你之
间的劳动合同。

请你于2026年7月6日8时30分，到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责任自负。

英大检测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2026年7月3日

序号

1

债务人
郑州永
越电子
科技有
限公司
合计

本金

8,956,820.50

8,956,820.50

利息余额

3,958,170.18

3,958,170.18

代垫费用

0.00

0.00

贷款合同编号
郑银流借字第01202111010024895号、
郑银流借字第01202109010020369号、
郑银流借字第01202108010019279号、
郑银流借字第01202108010018655号

担保情况
抵押物：焦如申、司
建云、姚希凤、杜彤
杨名下房产；保证
人：徐晓军、赵晓宁

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与河南简投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与河南简投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河南简投科技有限公司。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
算主体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河南简投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
人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河南简投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简投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7月7日

附：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6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河南简投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
（或垫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或法院有关裁定）计算。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如公告清单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与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名称不符，以借据、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为准。

洛阳久优实业有限公司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13526695297，住所地：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东庞村
河南简投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高先生，联系电话：19213715200，住所地：郑州市绿地双子塔南塔 4005

序
号

1

2

注：1.以上债权金额统计日期截至2026年4月30日，实际债权金额以借款合同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本公告清单中若借款人、担保人名单或其他内容出现遗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债权人对其借款责任、担保责任的免除，借款

人、担保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借款责任、担保责任。
3.本公告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借款

人、合同编号、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

陈于杰、
程运

深圳成果
城镇环境
发展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
名称

授信合同、
贷款合同

速抵贷授
信合同、贷

款合同

借款合同编号

000202022I00432、
000202022I00432A01001、
000202022I00432A02003、

000202022I0043202Z
000202022I00617、

000202022I00617A03001、
000202022I0061701Z
000202022I0061702Z

000202022K00064、
000202022K00064T01001、

000202022K0006401Z
000202022K0006402Z
000202022K0006403Z

担保人

深圳成果
城镇环境
发展有限

公司

陈于杰、
程运

担保合
同名称

授信合
同

速抵贷
授信合

同

担保合同
编号

00020202
2I00432、
00020202
2I00617

00020202
2K00064

担保物

宝安区龙
华街道金
地梅陇镇
花 园 17
栋 2 单元
15B； 宝
安区民治
街道人民
南路水榭
春天花园
6 栋鹤兰
苑33A

债权余额

9924774.01

10956090.86

本金余额

9200000

9900000

利息余额

682729.19

1014234.26

诉讼相
关费用

42044.82

41856.6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联合催收公告
致：深圳成果城镇环境发展有限公司、陈于杰、程运

根据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乡支行与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于2026年06月25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
同编号：000202026D003），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乡支行已将下列债权（详见附件《债权转让清单》）依法转让给厦门创
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该债权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从权利及其他相关权益，均由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享有。

现通知贵方债务人、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之事实，并请贵方及/或贵方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继受人立即向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
公司履行标的资产项下约定的应当由贵方履行的全部义务。

转让方：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乡支行
受让方：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基准日：2026年4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
名称

阿克苏建
光棉业有
限责任公

司

阿克苏兴
昌棉业有
限公司

阿克苏新
丰纺织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
编号

2023 年 字
0671号

HTZZ2024
0531840879

HTZZ2024
1028144519

HTZZ2024
1130270496

借款合同
名称

《社 团 借
款合同》

《流 动 资
金借款合

同》
《流 动 资
金借款合

同》

担保人名称

阿克苏兴昌棉业有限公司、
阿克苏新丰纺织有限公司、
阿克苏建光棉业有限责任

公司、吴建丰、傅文明

阿克苏兴昌棉业有限公司、
吴建丰、潘凡、张建泉

阿克苏新丰纺织有限公司、
吴建丰、陈笑媚、林建新

担保合同
编号

2023 年 字
0671号

HTZZ2024
0531840879

HTZZ2024
1028144519

HTZZ2024
1130270496

担保合同
名称

《社 团 担
保合同》

《最 高 额
担 保 合

同》
《最 高 额
担 保 合

同》

截止2026年4月30日债权余额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金

29,380,000.00

6,750,000.00

1,890,000.00

38,020,000.00

利息

843,331.80

157,396.54

39,177.69

1,039,906.03

费用

/

/

/

合计

30,223,331.80

6,907,396.54

1,929,177.69

39,059,906.03

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阿克苏兴业达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阿克苏兴业达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编号为【0120260609134】号《资产转让协议》，
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等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阿克苏兴业达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阿克苏兴业达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阿克苏兴业达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下列公告清单中所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所列借款人/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阿克苏兴业达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阿克苏兴业达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7月7日

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田女士，联系电话：0991-3532563，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昆仑东街791号金
融大厦20层

阿克苏兴业达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卢浙朋，联系电话：13362721007，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林园社区L3-56号
（西大桥314国道1017公里）

标的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详情如下：相应利息、费用等以协议、生效法律文书等文件计算确认为准（标的资产可能
存在利息、费用金额计算差额，或者与获得司法裁决、执行支持的利息、费用金额不一致的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3.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债权本金余额、利息余额、费用，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差，具

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4.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公告
逾期债务催收暨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

致债务人：鄂州市进宝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700760673726E）
保证人：肖健（身份证号码：4207001967****0032） 周细姣（身份证号码：4207001971****0041）
吴远超（身份证号码：4207041976****0079） 朱建芬（身份证号码：4207041977****0569）
严基伟（身份证号码：4207041978****5270） 严少平（身份证号码：4207001970****5273）
湖北鄂州新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7005715324657）

债务人与案外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万寿桥支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万寿桥支
行”）签订一份《授信协议》（编号：2012授宜万支0820第019号），约定湖北银行万寿桥支行向
该公司提供5000万元的授信循环额度。2012年8月20日至9月20日间，肖健、周细姣、吴远
超、严基伟、严少平、朱建芬、鄂州新皓房地产公司以保证人身份先后与湖北银行万寿桥支行
签订五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合同均约定，各保证人为上述授信额度贷款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2018年12月29日，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不良资产
批量转让协议》，在湖北日报第15版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将案涉授信协议
及5份担保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月8日，湖北省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上述同样方式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湖北瑞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此后，湖北瑞
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将该债权转让给我公司，并于2023年2月27日在中国新闻报A14版发
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确认的转让债权本金为4829.31万元，利息6779.36万元，
合计11608.67万元。

现公告要求在公告日满30日内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上述保证人履行相应担保责任。
特此通知。

宜昌志伦生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7月7日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陆正华

借款合同
编号

宁 通 0202
个 贷 字 第
19072204号

担保人
名称

王新芳

贷款行

宁波通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本金余额
（元）

2,155,912.54

法律文书编号

（2024）沪0115
民初 90704 号
民事判决书

债权利息及费用

利息、罚息、费用等
以生效法律文书及
合同约定数额为准。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
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达成的资产
转让合同，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将其对公告所列清单借款人及担保人所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借款
人、担保人的承债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联系人：周金龙；电话：15821153110
上海申亿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渠涛；电话：15902190536

2026年7月7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6年7月14日上午9时，

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
以下标的：

1、位于邓州市豫R831FC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一
辆，豫A33N5M北京牌小型轿车一辆，化肥一批（总
量225吨）。

2、位于南阳市南石医院报废资产一批。
3、位于南阳市宛城区明山路与孔明路交叉口东

北角文华新天地A、B栋共计88套商业房产拍卖。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6年7月13日17时前进入

中拍平台报名并缴纳对应竞买保证金，保证金到账
后确认其竞买资格，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河南汇源拍卖有限公司；账号：999156005
090003195；开户行：郑州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报名结束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0377-65016888、13723000077（微信

同号）
重要提示：
1、成交后因标的产生的全部税、费均由竞得人

全额承担，竞买人参与报名即视为认可本条款。
2、未尽事宜及完整资料请联系我公司咨询

获取。
河南汇源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7月7日

沈丘县城区路灯杆广告位租赁权二次拍卖公告
受沈丘县财政局委托，原标的首次拍卖流拍，

现组织第二次拍卖，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平台：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

rg.cn/）；竞价时间：2026年7月21日9时30分（北京
时间）

二、拍卖标的：沈丘县城区主次干道、公共区域
路灯杆广告位5年租赁权，国有资产，仅可发布商业
广告，禁止改造、改变用途。本次起拍价按评估价
90%执行；分道路独立打包拍卖，单处标的竞买保证
金壹万元整（¥10000.00）。

三、标的展示：展示时间：公告发布至保证金截
止前一日 展示地点：沈丘县各路段广告位现场，竞
买人自行踏勘。

四、报名缴款：报名截止：2026年7月20日17时
（北京时间），保证金足额到账方可报名。账户：河
南省保君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原银行周口八
一北支行；账号：411605010150000501；竞买人平台
注册提交材料并完成线上审核。

五、其他事项：公告未尽事宜以《二次竞买须
知》、《拍卖规则》及拍卖师现场宣布为准。

联系电话：19337200369；联系地址：周口市川汇
区昌建MOCO新世界A栋2913室

河南省保君拍卖有限公司
沈丘县城区生态停车场车位经营权二次拍卖公告

受沈丘县财政局委托，原标的首次拍卖流拍，
现组织第二次拍卖，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平台：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
rg.cn/）；竞价时间：2026年7月21日9时30分（北京
时间）

二、拍卖标的：标的为沈丘县城区26处生态停
车场车位经营权，单处停车场为独立竞价标的，按
场地及附属设施现状交付；本次二次拍卖各标的起
拍价按评估价90%执行，单处标的竞买保证金壹万
元整（¥10000.00）。

三、标的展示：展示时间：公告发布至保证金截
止前一日 展示地点：各停车场标的现场，竞买人自
行踏勘。

四、报名缴款：报名截止：2026年7月20日17时
（北京时间），保证金足额到账方可报名。账户：河
南省保君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原银行周口八
一北支行；账号：411605010150000501；竞买人平台
注册提交材料并完成线上审核。

五、其他事项：公告未尽事宜以《二次竞买须
知》、《拍卖规则》及拍卖师现场宣布为准。

联系电话：19337200369；联系地址：周口市川汇
区昌建MOCO新世界A栋2913室

河南省保君拍卖有限公司
公告

上海长隆电子有限公司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785185550C）
以及公章，声明作废。

上海长隆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兴晴成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声明
遗 失 兴 晴 成 新 科 技（苏 州）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506MAD4J2FB9L）营业执照正本（编号：320506666202311140376）、副
本（编号：320506666202311140377），另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和法定代
表人名章，声明作废。

兴晴成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管理人
苏州博思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声明

遗 失 苏 州 博 思 铭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0506MA1WE8JY5W）营业执照正本（编号：320506666202304230409）、
副本（编号：320506666202304230615），另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和法定
代表人名章，声明作废。

苏州博思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序号

1

借款人

王学科

抵押物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华海
金湾公馆（A104-0135）1 栋

E座二单元701

保证人

深圳市翠羽
明珠贸易有

限公司

联系方式

18633892457

本金余额

RMB：
6,420,000.00

涉及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NY-20240325-0099
担保合同：NY-20240325-0239
抵押合同：NY-20240325-0236

最高额融资合同：NY-20240325-0231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张传智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下称“转让方”）与张传智（下称“受让方”）于2026 年6月25 日签署的《不良

资产转让合同》，转让方将其对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
方。现转让方与受让方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借款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及担
保责任。

注：本公告债权信息仅列示截至基准日2026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受让方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
合同或生效法律文本为准。特此公告。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张传智
2026年7月7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6年7月29日上午10时至7月30日上午10

时（延时的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下
列标的进行拍卖：

一、拍卖标的：
绍兴市越城区后墅南路81-87号临街商铺，该商铺证载建

筑面积共447.87㎡，土地使用权面积95.66㎡，其中：81-83号商
铺证载建筑面积196.21㎡，相对应的土地使用权面积41.91㎡；
85-87号商铺证载建筑面积251.66㎡，相对应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53.75㎡。

上述土地使用权类型均为出让，地类（用途）均为商业用地，
整体拍卖，起拍价：485.28万元，参拍保证金：50万元。

二、展示时间：7月23日、24日
看样地点：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及竞拍事项：
竞买人须于2026年7月28日16时前将参拍保证金缴至以

下账户：浙江知联中兴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绍兴银行越城支
行；账号：0919000441082300010；并在上述时间内在中拍平台上
完成注册登录账号报名参加竞买，逾期不接受缴款报名。

四、登录方式：
竞买人登录中拍平台页面仔细阅读查看平台相关网络竞价

规则及操作流程，中拍平台客服电话：400-898-5988。
联系电话：13505813715 0575-85208217 朱先生。

浙江知联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7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债务人

湖北华胜专用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

随州生猪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随州百老汇家居
有限公司

随州市福兮商贸
有限公司

联丰（随州）食品
有限公司

湖北盛宝纳科技
有限公司

湖北楚峰源种植
有限公司

湖北欣森华科技
有限公司

武汉市合庆食品
有限公司

担保人

湖北华胜专用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王星星、田忠林

随州生猪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张
斌、薛小林、刘忠国、梁晓燕

随州百老汇家居有限公司、彭宗
祯、刘萍萍、湖北随材建商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随州市福兮商贸有限公司、周振、

杨晓红

魏丰、魏维凯、李争、魏晓岚

蔡建新、余丽萍、左翠兰、舒文斌

湖北楚虹源食用菌有限公司、随
州市楚天园艺有限公司、徐化军、
代青、徐阳华、辛波、徐阳晓、代美

林、陈飞、刘珍珍
深圳市欣森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徐开成、李长勤、徐华罗、赵娇娇

霍开浩、周冬梅、霍启军、刘芳

债权本息

3,212,960.86

4,546,802.93

758,874.80

181,307.92

1,211,994.08

381,952.42

659,362.28

234,817.48

6,135,423.41

17,323,496.18

其中：本金

2,500,000.00

3,299,000.00

616,285.35

170,017.35

1,000,000.00

320,000.00

600,000.00

212,903.00

4,973,649.47

13,691,855.17

其中：利息

712,960.86

1,247,802.93

142,589.45

11,290.57

211,994.08

61,952.42

59,362.28

21,914.48

1,161,773.94

3,631,641.01

湖北百丰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北鼎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北百丰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北鼎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湖北百丰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湖北鼎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百丰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
北鼎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湖北鼎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北鼎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详见附件《公告清单》。特此公告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黄胤强；联系电话：18040560665
湖北百丰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鼎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7月7日
附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6年2月1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湖北百丰投资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
件约定为准。如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湖北百丰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北嘉兆丰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北百丰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北嘉兆丰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湖北百丰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湖北嘉兆丰科技有限公司。湖北百丰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北嘉兆
丰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湖北嘉兆丰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北嘉兆丰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详见附件《公告清单》。特此公告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黄胤强；联系电话：18502770886
湖北百丰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嘉兆丰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7月7日
附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6年2月1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湖北百丰投资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
件约定为准。如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合计

债务人
湖北省嘉鱼县富仕纺织有限公司

湖北富仕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人
龚仕雄、方富才

方钢、骆燕

债权本息
91,350,646.70
17,573,621.30
108,924,268.00

其中：本金
27,000,000.00
8,993,465.44
35,993,465.44

其中：利息
64,350,646.70
8,580,155.86
72,930,802.56

序
号

1

2

3

借款人

上海沪宁
机电建材
有限公司
上海力帅
钢铁材料
有限公司
上海海枫
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本金

3747807.65

3758305.03

3768505.03

利息
（暂计至2016
年5月31日）

1,067,878.49

1,070,540.24

1,072,073.50

抵（质）
押物

无

无

无

保证人

上海力帅钢铁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海枫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吴剑洪、王玮怡、徐晨最、林丽娇、郑辉、侯书雅、刘本
万、刘本森、叶燕霞、林开云、郑秀姜、邓莲花、林智理、宋妙
上海沪宁机电建材有限公司、上海海枫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吴剑洪、王玮怡、徐晨最、林丽娇、郑辉、侯书雅、刘本
万、刘本森、叶燕霞、林开云、郑秀姜、邓莲花、林智理、宋妙
上海沪宁机电建材有限公司、上海力帅钢铁材料有限公
司、吴剑洪、王玮怡、徐晨最、林丽娇、郑辉、侯书雅、刘本
万、刘本森、叶燕霞、林开云、郑秀姜、邓莲花、林智理、宋妙

判决文号

（2013）静 民 二
（商）初字第S2387

号民事判决书
（2013）静 民 二
（商）初字第S2388

号民事判决书
（2013）静 民 二
（商）初字第S2385

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齐都春秋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上海东拓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上海齐都春秋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上海东拓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上海齐都春秋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26年6月1日依法转让给上海东
拓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齐都春秋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上海东拓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裁判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上海齐都春秋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东拓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6年7月7日

详细清单见附表（货币单位：元）

注：以上本金、利息、担保等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合同约定或法院生效裁定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债务人名称

赵福炜、孔维星、杨海宝、彭淑友、曾庆
辉、谢传淼、毛军、宝东来、李树杰

债务情况（截至［2026］年［5］月［31］日）
本金

4542.4元

欠息

31.00188元

本息合计

4573.40188元

案号

（2025）浙0782民初10249号
（2025）浙07民终4820号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收件人：赵福炜、孔维星、杨海宝、彭淑友、曾庆辉、谢传淼、毛军、宝东来、李树杰
事由：本通知附件所述债权的转让暨催收
敬启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及有关协议，义乌市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特此正式通知你方：截
至本通知出具之日附件所列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已由义乌市旭东托运处转让给义乌市国际陆港集团
有限公司，你方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义乌市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债权项下的全部义务（若债务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感谢你方的合作！

通知人：义乌市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金夏敏
通知日期：2026年7月7日

附件：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